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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项目背景 

“中欧环境公共治理项目”是由欧盟资助中国在环境公共治理领域开展的项

目，其目标是通过加强环境领域政府职能、公众参与和企业责任推进环境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该项目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活动，在地方层面，通过招标方

式在地方层面实施一系列的伙伴关系项目，这些伙伴关系项目主要围绕环境公众

参与、环境信息公开、环境司法以及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四个领域，其活动内容涉

及政策研究与发展、经验模式总结、政策试点与示范、能力建设、宣传推广、培

训研讨等方面。中央层面活动内容包括：制定项目总体和年底工作计划、跟踪和

督查地方伙伴项目实施与进展、总结地方伙伴项目成果、推动中央层政策发展、

短期政策研究、培训研讨、宣传交流等。地方层面在开展公共环境治理的示范实

践中所取得的经验，将为中央层面采纳，并应用于中央职能建设。 

“中欧环境治理项目—贵州：推动贵州环境司法发展、维护贵州公众环境权

益”是中欧环境治理项目的 15 个地方合作伙伴项目之一。该地方项目由瑞典环境

研究院主持，并联合中华环保联合会、贵州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中心以及贵阳公

众教育中心合作实施，总预算为 120 万欧元，实施期为 2012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0 月。此项目主要总体目标是总结地方项目实践经验，推动中国公共环境治理，

其具体目标有三项：一是提升公众环境权益意识；二是加强相关机构和组织维护

环境正义的能力水平；三是推动地方司法发展，提升贵州环境治理水平。 

该地方项目活动共设置 6 个工作包（WP）：一是基线研究：了解公众、污染

受害者、政府机构、司法机关、民间环保组织、律师事务所及志愿律师在推动实

现环境正义1方面的经验及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二是面向上述目标群体开展意识

提升及经验交流活动，包括召开研讨会、制作以环境正义为主题的电视宣传片、

发放环境权益维护指导手册等；三是面向来自环保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民间环

保组织、律所代表及公众代表开展一系列能力建设活动，提升其实现环境正义的

能力；四是结合贵州当地情况，借鉴欧盟经验，向立法部门提交关于推动完善环

境公益诉讼法体系、环境损害赔偿立法的提案及建议，推动地方环境司法发展和

环境治理；五是开展项目成果宣传；六是开展项目整体管理。 

                                                 

1本项目所谓的环境正义是指，社会公众不因其在民族、收入、性别、居住区域

等方面的差别，而在环境权益保护方面受到区别对待。环境正义实现的表现主要

包括：环保行政机关能够有效执行环保法律，制裁环境违法者，维护环境质量；

污染受害者及社会公众在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诉诸行政或司法机关并获得

及时、公正的处理；司法机关能够公正、及时地处理环境侵权纠纷案件；环保组

织、律师事务所以及环境志愿律师等主体能够为污染受害者及社会公众提供充分、

有效地支持，帮助其维护环境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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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目的与目标 

开展本基线研究的目的包括： 

第一、了解贵州公众的环境意识与环境维权状况及面临的困难； 

第二、了解贵州环保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环保组织、律师等主体在实现环

境正义中的作用及面临的困难； 

第三、为“中欧环境治理项目—贵州：推动贵州环境司法发展、维护贵州公

众环境权益”的后续工作奠定基础、提供建议。 

具体目标包括：（1）为开展项目后续的意识提升工作确定目标群体；（2）确

定能力建设主要针对的对象，为 WP3 能力建设提供信息反馈及基础；（3）通过

发现司法机构、行政机构面临的困难，为结合欧盟实践经验开展的针对性培训提

出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建议，推动 WP4 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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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范围，内容和方法 

2.1 调查范围 

本项目调查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基于有限的时

间、经费和人力，综合考虑贵州省各地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确定贵阳

市（省会城市、贵州经济中心、环境信访典型区）、安顺市（饮用水源保护区）、

遵义市（贵州最大工业城市）、黔东南州（矿山开发区、少数民族居住区）作为

本次调查的工作点，如下图所示：  

 

 

 

2.2 调查内容 

2.2.1 针对贵州公众的调查问卷内容 

（1）环境意识现状调查； 

（2）环境信息获取状况； 

（3）环境法律认知程度； 

（4）环境权益维护意识调查； 

（5）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的能力与经历调查。 

2.2.2 针对环保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访谈内容 

（1）一般性问题：机构设置状况、环境违法投诉状况、对维护公众环境权益

的总体认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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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保行政机关在推动实现环境正义中面临的困难；  

（3）对参与环境治理的其他主体的认识； 

（4）对后续能力建设的建议。 

2.2.3 针对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访谈内容 

（1）一般性问题：机构设置信息、环境案件受理状况、对维护公众环境权益

的总体认识等； 

（2）司法机关在推动实现环境正义中面临的困难； 

（3）对参与环境治理的其他主体的认识； 

（4）对后续能力建设的建议。 

2.2.4 针对民间环保组织的访谈内容 

（1）一般性问题：机构设置信息、环保组织开展环保活动现状、对维护公

众环境权益的总体认识等； 

（2）民间环保组织在推动环境正义实现中面临的困难； 

（3）对能力建设的建议。 

2.2.5 针对律师的访谈内容 

（1）一般性问题：机构设置信息、律师参与环境维权现状； 

（2）律师在推动实现环境正义中面临的一般性困难； 

（3）对能力建设的建议 

2.3 研究方法 

本基线研究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分别或综合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与实

地访谈三种方法。具体而言，对公众采取问卷调查方法；对环保行政机关和司法

机关采取实地访谈为主、文献研究为辅的方法；对民间环保组织和律师采取实地

访谈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开展本研究的四个实施地点，针对不同主体采

取的具体研究方法如下表所示。（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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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各研究点采取的研究方法 

 

 公众 环保行政机关 司法机关 民间环保组织 律师 

贵阳市 D&Q D&I D&I D&I D&I 

遵义市 D&Q D&I N D&I D&I 

安顺市 D&Q D&I D&I N D&I 

黔东南州 D&Q D&I N N N 

说明：D：表示在该类中采用了文献研究法；Q：表示在该类中采用了问卷调查；I：表示在

该类中采用了实地访谈；N：表示在该研究点未对该类进行研究。 

   为了分析问卷的结果，我们利用 SPSS v61.0 软件的帮助，进行了描述性的

统计分析和相依图表分析。以下每张图表中的 N 代表总有效样本数，n1，n2，

m1，m2，m3，m4 分别代表不同的子样本数，n1 代表城区，n2 代表乡村；m1

代表贵阳，m2 代表遵义，m3 代表安顺，m4 代表黔东南州。 

3. 调查结果 

3.1 贵州公众在环境正义实现中的作用和困难 

贵州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与认知度及生态文明的认知度都非常高，91%

的被调查者关心环境问题，63%的贵州公众听说过生态文明。但是只有 11%的被

调查者非常了解环境问题，农村居民中非常了解环境问题的比例高达 15%，明显

高于城居民的 9%。 

 

图 3-1：城乡居民对环境问题的了解程

度(n1=548 n2=330, 单选) 

图 3-2：城乡居民对生态文明的认知程度

比较(n1=550 n2=328 单选) 

 



 

 

6 

 

中欧环境治理项目—贵州项目：基线研究报告摘要         

从城市和农村的比较看，两类区域面临的环境问题基本一致，都是水污染、

空气污染最严重。 

 

图 3-3：城市存在的环境问题(N=555, 单选) 

从环境问题的危害后果看，贵州公众最关心的是对自身健康的危害。其中，

农村居民对健康损害的担忧更甚，认为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损害程度为中等或严

重的比例高达 35%，显著地高于城市居民的 25%。 

公众对政府发布的环境信息并不完全满意，主观意愿更倾向于诉诸多元化的

环境信息发布途径。从城乡比较看，更高比例的农村居民希望通过新媒体、政府

机构、社会组织获取环境信息；而更多的城市居民则希望通过传统媒体获取环境

信息。 

图 

图 3-4：贵州公众调查对象获取环境信

息途径的主观意愿 (n1=555, n2=331，多

选) 

图 3-5：贵州公众最常用的获取环境

信息的途径 (N=916，多选) 

从客观状况看，贵州公众获取环境信息的主要途径还是电视、报纸等传统信

息传播媒介，而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作为环境信息途径的作用越来越大，其中

贵州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一台、贵州日报、贵州都市报、百度新闻在贵州的影响

尤为重要。 

从环境信息的可得性看，47%的贵州公众认为现有的获取环境信息的渠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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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无法满足自身对环境信息的需求。 

 

图 3-6：城乡居民获取环境信息渠道的充分度比较(n1=555 n2=886，单选) 

尽管大多数贵州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和关注度较高，但 60%的公众并没有

去采取措施阻止损害发生，只有 6%的被调查对象有过环境维权经历，其中促使

其采取环境维权措施的最主要的环境问题是水污染。遭受了环境污染或破坏的侵

害后没有采取措施维护自己权益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财力。 

从城乡比较看，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采取环境维权措施的首要目标非常一致，

都是停止或减少污染。但是在第二目标选择上出现了差异，城市居民的第二目标

非常明确，就是恢复环境到以前的状况；而农村居民则有两个并列的第二目标，

即得到医疗救助和恢复环境状况。 

从总体上看，贵州公众对环保法律认知程度不高，只有1/3的公众对环保法

律有一定的了解；从具体的环保法律看，贵州公众对《环境保护法》的认知程度

最高，为82%；在各单项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法律中，贵州公众对《野生动物保

护法》的认知程度稍高，为61%；贵州公众对在环境正义实现过程中起到重要作

用《民事诉讼法》认知程度为75%，而对《侵权责任法》的认知程度为51%。农

村居民对环保法律和制度的认知程度总体上略高于城市居民。 

对于环保法律法规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贵州公众的认同度相对较低。只有

20%的公众认为环保法律法规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将近一半的公众

认为环保法律法规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不大。从城乡比较看，城市居民对环保法

律作用的认可度比农村居民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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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城乡居民对环保法律作用评价的比较 

(n1=554  n2=330,单选) 

贵州公众对环境维权程序和方法的了解程度较低，31%的公众对环境维权程

序和方法有一定了解，29%的公众明确表示根本不了解环境维权的程序和方法；

53%的贵州公众不知道 12369 环保热线电话；73%的贵州公众不知道贵阳有环保

法庭；在遭受环境污染侵害后，贵州公众首先考虑采取的措施是向媒体反映与打

环保热线 12369，其次会考虑的措施是向环保组织反映和向行政机关举报污染者。

值得注意的是，11%的城市居民在遭受污染侵害后表示不知道该怎么办，比农村

居民中的相应比例的 2 倍。 

从实际的环境维权现状来看，67%的公众实际采取了向地方行政机关举报环

境污染者的维权方式。 

 

图 3-8：城乡居民遭受环境污染侵害后采取

的首要措施比较(n1=555 n2=331, 单选) 

图 3-9：城乡居民实际采取的环境维

权措施比较(n1=51 n2=28, 单选) 

39%的公众认为政府相关部门有能力监测和管理居住地的环境，21%的公众

认为政府相关部门没有能力监测和管理居住地的环境。 

 40%的公众认为政府重视环境保护工作，26%的公众认为政府不重视环境保

护工作，农村居民对政府部门环保工作态度的评价略高于城市居民。 

 

图 3-10：城乡居民对政府部门环保工作态度评价的比较 

(n1=554 n2=327, 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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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在环境维权中遇到的最大实际困难是缺乏公权力机构的支持，而城

市居民遇到的最大困难则是时间、精力有限。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环境维权中

的援助需求基本一致，最希望获得法律援助（法律咨询、诉讼服务等），这也与

贵州公众对环保法律较低的认知程度相吻合。 

 在遭受环境污染或者环境破坏的侵害后，72%的公众最希望获得法律援助

（法律咨询、诉讼服务等），51%的公众最希望获得资金支持（交通费、住宿费、

收入损失等），有 34%的公众希望获得技术支持（损害鉴定、污染监测等）。

 

图 3-11：城乡居民环境维权援助需求比较 

（m1=500 m2=201 m3=99 m4=100, 多选) 

3.2 贵州环保行政机关在环境正义实现中的作用和困难 

3.2.1 贵州环保行政机关在实现环境正义中的作用 

（1）严格执行环保法律，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和破坏，保护环境质量，从

而实现环境正义； 

（2）直接参与环境纠纷的处理，妥善化解矛盾，平衡各方利益，从而实现

环境正义。 

3.2.2 贵州环保行政机关在实现环境正义中的困难 

贵州环保行政机关在实现环境正义中面临的困难主要有：经济高速发展，环

保面临极大压力；环保执法人员数量不足；环保执法能力不足；环境污染受害者

依法维权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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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贵州司法机关在环境正义实现中的作用和困难 

3.3.1 贵州司法机关在实现环境正义中的作用 

（1）通过环境刑事案件的审理，有效预防、震慑了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2）环保法庭致力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司法实践，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

立法和制度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通过典型案件审结，提高了当地的环保意识和环境守法意识； 

（4） 通过司法实践探索了第三方执行监督、禁令制度、生态修复等新思路、

新措施，逐渐形成机具贵阳特色的专业化环保审判新模式。 

3.3.2 贵州司法机关在实现环境正义中面临的困难 

环境案件数量较少、环境民事案件数量很多、环保法庭管辖范围以行政区

域为限不能摆脱地方保护的消极影响、环境案件专业性强、环保法庭法官的业务

能力有待提高等。 

3.4 贵州民间环保组织在环境正义实现中的作用和困难 

3.4.1 民间环保组织在环境正义实现中的作用 

（1） 为环境维权行动提供资金、技术、法律援助，直接促进环境正义的实

现； 

（2）直接实施或资助实施环境治理或改善项目，提高区域环境质量，从而

促进了环境正义的实现； 

（3）民间环保组织通过进行环境保护、环境法制教育，提高了公众环境意

识，引导公众依法维权，为环境正义的实现构建了稳固的社会思想基础； 

（4）发挥其社会中间层的作用，促进了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由政府主管向多

元共治的转型，为环境正义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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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民间环保组织在环境正义实现中的困难 

（1）组织筹款能力弱，资金保障不足； 

（2） 民间环保组织的业务能力仍然是制约民间环保组织发展的薄弱环节； 

（3） 民间环保组织在能力建设方面的缺陷也制约了其作用的发挥。 

例如由于收入低、公众认知不足、福利不稳定和保险福利待遇难于提供等因

素，民间环保组织很难吸引到专业人才，导致多数民间环保组织整体上的专业能

力不高。 

3.5 贵州环境律师在环境正义实现中的作用和困难 

3.5.1 律师在环境正义实现中的作用 

（1）利用自身法律专业知识为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服务，促进环境纠纷妥善

解决，这是律师在环境正义实现中的核心作用； 

（2）通过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环境信息公开，促进环境诉讼制度的完善，为

环境正义的实现提供保障； 

（3）作为环保志愿者参加民间环保组织，增强民间环保组织的业务能力； 

（4）参与环境公益宣传，提高社会公众的环境法律意识和知识水平； 

（5）参与地方环保立法论证，提高立法质量。 

3.5.2 律师在环境正义实现中的困难 

（1）律师能够参与的环境维权案件数量很少，没有形成健康的环境法律服

务市场； 

（2）律师办理环境维权案件困难重重；例如：一方面律师未能与法官、检

察官、学者在环境维权中形成统一的模式化的思维方式与共同的语言；另一方面

律师在办理环境维权案件中缺乏与环境行政执法部门的对话机制，客观上阻碍了

环境维权非诉机制的运行 

（3）律师自身环境法律业务能力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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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贵州公众的环境意识较高，但是环境维权能力较低； 

（2）贵州环保行政机关在实现环境正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面临着经

济高速发展、执法人员与能力不足等困难。 

（3）从整体上看，贵州司法机关在实现环境正义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是除了贵阳环保法庭之外，其他法院的作用还非常有限； 

（4）以两湖一库基金会和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为代表的民间环保组织在贵

州环境正义实现中发挥了较大示范作用，但是面临着资金保障不足、业务能力不

高的困难。 

（5）律师通过办理环境案件促进了环境正义的实现，但是面临着安源少、风

险大的困难。 

4.2 建议 

4.2.1 公众环境维权意识与能力提升 

第一、培训内容 

（1）需要通过普法宣传、讲座等方式提高贵州公众对环境法律、环保制度的

认知程度。法律方面，重点宣传在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公众认知程度又较

低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与《侵权责任法》。此外，诸如《贵阳生态文明条例》

的地方性环保法规也应重点宣传。环保制度方面，“三同时”、环境影响评价、排

污许可等在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环保制度应当重点宣传。 

（2）需要通过媒体宣传和专题培训提高公众的环境维权能力。大多数公众实

际采取的环境维权手段是向行政机关举报，而环保热线无疑是最便捷的举报方法。

因此，要加大对 12369 环保热线的宣传力度，迅速提高贵州公众对环保热线的认

知程度。要注重发挥贵州已经设立的环保法庭的示范效应，在公众环境维权能力

宣传或培训中，注重对公众诉讼意识和能力的培训，为环保法庭扩展案源。 

（3）可通过发放手册等方式，着重宣传政府及法院在环境维权中可以为公众

提供哪些支持和帮助，以及可以为环境维权提供人财物帮助的社会组织的相关信

息。 

第二、培训形式 

（1）围绕水污染、人体健康损害展开后续的意识提升和能力建设问题，培训

应当通过案例形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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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贵州电视台、贵州日报、州都市报是当优先考虑的传统宣传媒介；百度

新闻开展宣传的首选网络媒介，此外腾讯、新浪、搜狐、网易等各大门户网站也

是不错的选择。 

4.2.2 行政机关意识提升与能力建设 

第一、培训内容 

需要注重对贵州地方党政领导及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

策意识与能力的提升，使其能够从权利保障和环境正义实现的角度正确认识、处

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关系，最终使得贵州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科

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 

第二、培训形式 

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多样化，除了常规的课堂讲授之外，也要根据需要采取污

染源实地考察、先进设备操作体验、模拟法庭、疑难问题解答等方式。 

4.2.3 司法机关意识提升与能力建设 

第一、培训内容 

（1）集中组织对包括环保法庭在内的人民法院法官的培训，提高环境案件

审判能力。一方面是法律解释能力，结合具体案件采取专家研讨的方式，对重要

环保法律规范的含义与适用进行深度解析。二是环境科学技术知识培训，采取培

训班、实地考察等方式提高法院对科学证据的认定能力。 

（2）有针对性地推介国外环境审判的先进经验，尤其是欧洲、澳洲国家在

污染认定、损害认定、因果关系认定、判决方法、执行机制等方面的有效方法和

先进经验。 

第二、培训形式 

（1）全面总结贵阳环保法庭的成功经验，将其在机构管理、环境审判制度、

能力建设方面的经验向安顺市平坝县人民法院环保法庭、黔东南州凯里市环保法

庭推广。 

（2）进一步深化、扩展贵阳环保法庭在环境审判方面的探索，为其提供理

论支持，并结合《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努力将其转化为国家立法。 

4.2.4 民间环保组织意识提升与能力建设 

第一、培训内容  

（1）为贵州民间环保组织提供自身能力建设培训，从组织日常管理、制度

建设、筹款能力、项目运作等方面进行强化培训。（2）协助贵州环保厅、民政厅

开展鼓励民间环保组织参与环境保护管理的政策文件，为贵州民间环保组织的发

展提供政策支持。 

第二、培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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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开展活动提供智力、技术支持，提高其在环境维权方面的技术、法律能

力。邀请国内外著名环境机构来介绍经验。 

4.2.5 环境律师意识提升与能力建设 

第一、培训内容 

结合贵州省律协的常规律师培训，增加有关环境诉讼能力的专题培训，介绍、

研讨已有的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总结经验和教训；增加有关环境科学的基础知

识培训，重点是常见污染物的危害后果及鉴定方法。 

第二、培训形式 

建立贵州省环境咨询专家库，收集、整理贵州省内从事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环境管理、环境法律等领域的专家，为办理环境案件提供专业的技术咨询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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